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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F_A1_E4_BC_81_E4_c36_244167.htm 原告李召平。 被告中

国网通集团北京市通信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案情] 2005

年7月8日，原告李召平委托其代理人孟宪红向被告位于通州

区的营业部申请安装固定电话一部，装机地址为通州区新华

经典丽园1号楼2408室，在孟宪红与被告签订固定电话后付费

业务服务协议时被告知：根据被告的规定对于外地人员安装

固定电话，要收取押金500元。随后孟宪红将此情况通知原告

李召平，原告李召平遂亲自前往该营业部办理相关手续。原

告李召平在得知上述情况后又被告知其还可以选择预付费业

务以及由本市居民或单位为其提供担保。后原告李召平选择

了固定电话后付费业务并在被告处填写了业务单，交纳了初

装费235元及押金500元，被告为原告出具了发票。2005年7月9

日被告为原告李召平安装完毕固定电话。现原告李召平认为

被告收取其押金500元没有相应法律依据，应属无效条款，且

自己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并在北京拥有房产，应享受与北

京市民相同待遇，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退还押金500元并

支付相应利息。 [裁判要点]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原告李召平与被告签订的固定电话后付费服务协议系双

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

自的义务。原告李召平选择的是被告开办的固定电话后付费

业务，按照服务协议的约定，原告李召平需向被告交纳500元

押金方可办理，李召平在签订协议后向被告交纳了500元押金



，被告亦依约为李召平办理了固定电话入网手续，双方均各

自履行了合同义务。现原告李召平以被告基于户籍制度对外

地来京人员安装固定电话采取歧视性政策、签订服务协议并

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押金条款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无效条

款为由要求退还押金500元并赔偿其利息损失，缺乏法律依据

，基于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被告为保

证企业经营安全要求部分用户在安装固定电话时提供相应担

保，该种行为与现行法律规定并不相悖，也未明显违反社会

的公序良俗。况且原告李召平在与被告签订固定电话后付费

服务协议时已经明知共有三种安装固定电话的方式可以选择

，原告李召平在考虑后仍选择了交纳押金500元的后付费方式

安装了固定电话。现李召平又以签订协议不是自己真实意思

表示、服务协议中的押金条款为由要求退还押金、赔偿利息

损失，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

驳回原告李召平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李召平不服提出

上诉，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评析] 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的焦

点是被告对户口不在北京的用户安装固定电话采取后付费服

务方式需交纳500元押金的规定是否合理，是否涉及歧视性规

定。 笔者认为，电信合同从性质上来看是一种实质上的租赁

合同，其中出租人为对电信线路享有经营权或所有权的电信

企业，承租人则为用户。但是电信合同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电信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用户对此的

可选择性比较小，这使得用户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

很难有其他更多的选择。这无疑也给某些电信企业在制定一

些相应的规定或者推出一些业务时忽视或者变向侵害用户的

某些权益提供了制定霸王条款的便利条件。结合本案来看，



原告李召平认为自己虽然户口不在北京，但是已经在北京购

买了商品房、领取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具有稳定的工作和

收入来源，因此在申请安装固定电话业务时不应与具有北京

户籍的人员区别对待。被告则认为自己作为电信企业采取此

举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很多用户缺乏诚信意识造成拖欠话费

数额巨大，已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安全和正常运转，因此

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提下出台一些特殊规定是很正

常也很有必要的。对此笔押金押金双方各有自己的理解和认

识，孰对孰错呢？显然这并非可以简单对错来判断的问题，

它涉及到我国的国情、涉及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

的一些新的问题。 电信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为了避免经营风险

，不得已在自主权限下制定一些相应的特殊规定，例如以户

籍来作为某些业务的划分标准，是否带有歧视性规定？完全

打破户籍制度是否可行？针对越来越多的外地务工人员能否

完全的、真正的将其纳入到城市中？显然这些都是有关政府

和部门在今后应当加以调研和解决的问题。同时从本案还可

以看出，涉及电信领域的立法尚不健全，在出现一些纠纷后

很难找到相应的具体的法律依据来加以解决。我国目前涉及

电信领域的专门性法规是2000年9月通过并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信条例》，时隔六年后该条例已经难以有力指导和

解决目前电信行业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该条例带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民

法精神和原则在其中体现的不够充分，从法律规范类型上看

，应当属于管理性的强行性规范。作为管理性的强行性规范

，该条例实际操作性也比较欠缺，因此实践中碰到一些具体

问题就很难从该条例中找到相关的立法原则和处理规定。因



此，电信行业要打破其垄断行业导致的强势态度，对待用户

以及制定相关的业务政策要更加人性化、科学化，并加强内

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以减少纠纷的发生。同时相应的立

法部门也要针对目前现状加强立法，通过完善立法达到对电

信企业和用户利益的均衡保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